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介绍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是指符合条件的投资者以约定价格向指定交易的证券

公司卖出特定证券，并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按照另一约定价格购回的交易行为。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包括初始交易、购回交易两笔交易。初始交易是指客

户将标的证券以一定的折扣率卖给证券公司，从证券公司获得所需资金；购回交

易指客户支付利息后，从证券公司购回原标的证券。 

通过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客户在不放弃标的证券所有权条件下，获得短

期资金。 

 

 

 

 

 

 

 

 

  

 

 

最具竞争力的融资方式 

成本低、期限活、效率高、速度快、信用高 

 

客户 证券公司 

标的证券 

初始交易金额 

初始交易 

期间公司对标的证券进行逐日盯市，履约风险控制 

客户 证券公司 

标的证券 

购回交易 

初始交易金额 

效率高 

信用高 

速度快 

成本低 

期限活 
T日交易 ,T+2日资

金即可用可取。 

可根据实际资金使用

选择购回期限(交易

期限最长不超过365

天), 允许提前购回。 

业务融资利率为

8.1%～8.85%,远低

于信托方式融资。 

总资产100万元以上, 初始交易成交金额规模灵

活。深市T日签约T日即成为合格投资者, 可随时

进行初始交易;沪市T日签约T+1日成为合格投资

者,T+1日起可进行初始交易; 相比较信托动辄一

个月的办理周期速度快。 

标的证券存放在中登

公司开立的专用证券

账户, 由交易所、中

登公司进行监管 , 高

度透明。 



 

基本介绍 

交易要素名 项目内容 

客户选择标准 开户资料齐全，账户规范且账户状态正常的个人或机构客户； 

客户资金账户内资产 100 万元以上（含 100 万元）； 

原则上在公司的开户时间不少于 3 个月（含 3 个月）； 

客户信誉良好，无重大违约记录； 

客户账户资产来源合法合规，并且没有设立任何抵押或担保； 

不存在其它严重影响客户偿债能力的情形 

标的券选择标准 标的证券应为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基金，债券；排除非流

通股、限售流通股和个人持有的解除限售股票；同时剔除 ST、*ST 股

票及流通市值、波动率不符合要求的股票 

 
 

交易介绍 

交易要素名 计算方法 

交易时间 上海: 交易日 9:30-11:30，13:00-15:00 

深圳: 交易日的 9:15-11:30，13:00-15:30 

交易期限 10 天～365 天 

初始交易金额 
标的证券数量×min(该标的证券 5 日均价，该标的证券 20 日均价，

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折扣率 

资金利息 年化 8.1%～8.85% 

购回交易金额 初始交易金额+初始交易金额×资金利息×交易天数/360 

违约金率 日利率万分之三 

交易履约保障比例 
标的证券市值/初始交易成交金额 

最低值 130%、预警值 150% 

补充交易的交易履

约保障比例合并 

[标的证券市值(原交易)＋∑标的证券市值(补充交易)] / [初始交易成

交金额(原交易)+∑初始交易成交金额(补充交易)] 

 
 

融资方式比较 

指标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融资融券 信托 

客户关系 交易对手、委托代理 借贷关系 委托代理 

客户准入 100 万及以上 市值 50 万及以上 市值 500 万及以上 

交易期限 10 天～365 天 0 天～182 天 1 年～3 年 

资金用途 无限制 融资买券,融券卖空 按照计划限定用途 

业务目标 短期融资 信用交易,双向交易 长期大额融资产品 

年化费率 8.1%～8.85% 融资 8.6%,融券 10.6% 12%左右 

交易费用 利息、佣金、印花税 利息、交易税费、佣金 利息 

监管主体 交易所 证监会 银监会 



 


